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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应是中国反腐败斗争的锐利武器  

丁慕英 

第58届联合国大会于2003年10月31日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该《公约》是

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部用于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对各国加强国内的反腐败行动、提高反

腐成效、促进国际反腐败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政府于2003年12月10日在联合国高级别政治会议上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表明了中国政府

反腐败的决心是坚定的，加强反腐败合作的立场是明确的，中国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为促进人类文明

的进步作出贡献。随着《公约》的生效，为如何推动《公约》各项规定的切实执行，中国政府提出了四条

建议：第一，各缔约国应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显示真诚合作的政治意愿；第二，各缔约国

应在司法协助、引渡、追回与返还腐败资产等方面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第三，各缔约国应在预防腐败犯

罪、追查和发现腐败资产转移方面积极交流与分享经验、信息和资料；第四，加强发展中国家在预防和打

击腐败方面的能力建设并特别注意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以使《联合国反腐

败公约》真正成为国际社会反腐败斗争的锐利武器。 

《公约》的实施，无疑对中国国内的腐败分子产生巨大的威慑作用，是中国反腐败斗争的锐利武器。根据

《公约》规定的精神，我国在反腐败工作中应采取哪些对策呢？ 

一、要确立预防是反对腐败的基本理念 

 

通观《公约》全文，除了强调打击腐败犯罪，同时，更强调用立法、司法、行政等多层次、多手段综合预

防腐败犯罪。这一基本理念应当在我国今后的反腐败实践中予以确立，并给以体现。《公约》要求缔约国

要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制定、执行和坚持有效的预防性反腐败政策，以促进社会参与妥善管理

公共财产，促进透明度、问责制和廉政建设。因此，我国应加快制定有关预防反腐败的法律和政策。同

时，要加强预防性反腐败机构和人员的建设，整合有关职能和职权，增强预防犯罪的能力和效果。根据

《公约》要求，我国还应加强对行政管理模式、方式的研究，提高其公开性和效率。加强对公务员的管

理，尤其是对公务员任用、晋升的管理和职务行为的管理，制定并落实公务员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以预防

腐败的发生。在预防腐败的过程中，《公约》规定要鼓励公共部门以外的个人和团体积极参与进来，确保

公众有获得信息的有效渠道，并进行预防腐败的公共教育宣传。要尊重和保护有关腐败信息的寻找、接

收、公布和传播的自由，尤其是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在预防腐败中的积极作用。在当前，腐败活动往

往与金融活动联系在一起，腐败犯罪分子会千方百计利用金融活动进行腐败资产的转移或洗钱。《公约》

已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为此，我国金融机构还应建立验证客户身份、保持交易记录和报告可疑交易的制

度或措施，加强金融情报机构的建设，以收集、分析和传递关于腐败活动的信息，监测和阻截可疑资金的

跨境转移。 

二、要剥夺在腐败行为中获得的利润 

《公约》规定的腐败犯罪类型基本上被我国刑法所包括，但是，在犯罪构成的具体要件上与我国刑法的规

定存在较大的差别，它较我国刑法的规定更为宽泛。例如，《公约》规定的受贿犯罪主体上，不但包括本

国公职人员，而且还包括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在客观要件上，也没有明确规定公职人员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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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实施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在贿赂内容上，可以是任何的好处，而不仅限于财物。再如，《公

约》规定的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包括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所得等犯罪。这些内容与我国刑法

目前的规定都存在一定差别，我们应积极研究相应措施，以落实《公约》所规定的缔约国的义务。 

《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可根据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采取措施，消除腐败行为的后果，包括在法律程序

中将腐败视为废止或撤销合同、取消特许权或撤销其他类文书。这个规定意味着，要剥夺在腐败行为中获

得的一切利益。而目前，在我国，采取腐败手段而获得的某些权利、机会和资格被发现后，有的因主体不

符合法定条件，而不被剥夺；有的因客体没明确规定，也未能剥夺，如入学、升学、录用、晋级、晋职、

资质等级等。对于经济活动中的一些合同给予的利益，则很少剥夺，如因行贿而获得的工程承包、土地开

发使用等，即使处理，往往也只对行贿人或单位给予处理，并不取消或废止其因行贿而获得的合同。因

此，《公约》实施后，我们应研究腐败行为后果的界定标准和范围，以便既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腐败，同时

又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根据《公约》的规定，各缔约国应当根据本国法律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因腐败行为受到损害的实体或个

人有权获得赔偿，但在我国实践中，基本上还没有因贪污、受贿等犯罪向国家、法人或自然人进行赔偿

的，这必是一个有待完善和解决的法律问题。 

 

三、要追回腐败犯罪所得的财产 

 

目前腐败犯罪越来越呈现出有组织、跨国化的趋势。腐败分子犯罪后潜逃出境，或将赃款转移境外，已成

为各国有效惩治腐败犯罪的一大障碍。为此，《公约》在建立、完善境外追逃、追赃机制方面提出了针对

性措施。我国也应在完善追逃、追赃方面制定一套法律制度。 

《公约》创设了腐败犯罪所得资产的追回法律机制，包括直接追回机制和间接追回机制。利用直接追回机

制追回资产的成本较高，我们主要应利用间接追回机制追回转移至境外的资产。但是，由于间接追回机制

中，追回被贪污、挪用的公共资产需要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若因罪犯死亡、潜逃或缺席将无法对其起

诉，以致无法获得生效判决。为此，我国法律应完善其有关规定，即制定能够在不经过刑事定罪而没收腐

败犯罪所得财产的规定，以便进行资产返还。以更加有效地利用《公约》的规定，制定独立的法律程序，

追回被腐败犯罪分子转移到境外的财产。 

 

四、要加强国际司法合作 

 

为使犯法者无处可逃，《公约》在规定司法协助、引渡的条件时，都规定不得仅以腐败犯罪被视为涉及财

税事项为由而拒绝司法协助或以引渡；在《公约》规定引渡条件时，也规定了不应当将《公约》所确立的

任何犯罪议为政治犯罪，并以此为由拒绝司法协助请求或引渡。 

2004年4月16日，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在首都国际机场被美国司法人员移交给中国警方，这

位涉嫌参与贪污、挪用公款数十亿元人民币并外逃的案犯归国受审，标志着在中外协作缉捕外逃贪官方面

实现了新的突破，是中美刑事司法协作第一个成功的范例。中美两国之间尚未签订引渡协议，以往美方对

中国贪官多是驱逐出境，对打击在逃贪官十分不利。此次中美协作的移交途径还不能称作法律意义上的引

渡。因为目前世界上由一个国家将犯人移交给另一个国家的途径主要有四种，即引渡、刑事诉讼中的移

交、被判刑人的移管和遣返。而余振东却不符合上述四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作为四种途径之外的新办

法，余振东的成功押送移交，展示了中美司法协作的灵活性和创造性，丰富了国际司法合作的新模式，具

有很强的示范意义。余振东的归案表明，反对腐败的国际司法合作正在日益完善，贪污的外逃出路正被一

条条堵死，这对已经和潜在外逃贪官无疑会产生强烈的警示和威慑作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生效后，

随着那些一度被腐败分子视为避罪的国家相继出台相关法律，全球结网缉捕贪官的大势正在形成。余振东

的今天，正是其他外逃贪官的明天。事实将一再地证明：外逃非出路，反腐无国界。 

综上所述，《公约》的宗旨、原则和内容符合我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没有根本上的冲

突和抵触。《公约》关于腐败犯罪的预防、腐败行为的刑事定罪、国际合作、腐败犯罪所得的收回等内

容，对当前我国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犯罪、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启发性，符合我国反

腐败斗争的实际需要。因此，《公约》在总体上符合和满足我国的利益，但也存在与我国法律和法律实践

相差异的地方，我们应加强研究，及时建立健全有关法律，以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的利益。 

（作者系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北师大刑科院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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